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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 

独立董事意见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

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我们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外

担保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核查和落实，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1、 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遵守《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没有为

控股股东及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

人提供担保。 

2、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对其它公司做任何担保事项。 

3、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况。 

4、 到目前为止，公司在对外担保事项上，未受到过证券监管部

门的任何处罚、批评与谴责。 

二、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 2014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符

合公司经营状况及国内同类企业报酬情况，同意公司 2014 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三、关于内部控制报告 

按照境内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4 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

了认真的审查，董事会出具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经过认真阅读报

告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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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反映了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活动、

重点控制活动的内部控制情况。 

四、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2014 年度，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 

2、2014 年度，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A）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

行（与国内类似实体所作的类似性质交易比较）；（B）（倘无类似情况

可供比较）按不逊于第三者可取得或提供的条款达成；（C）（如无可参

考比较者）对本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 

3、2014 年度，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乃根据经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2014-2015 年度）》、《原材料供应协

议（2014-2015 年度）》和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的《金

融服务协议（2014 年度）》、本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买断销售钢材服务协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的《矿

产品买卖及服务协议》、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卡拉拉

矿产品日常买卖及服务协议（2014-2015 年度）》、《球团矿销售协议》

（以下合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条款进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并

且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4、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东大会否决了《金融服务协议

（2014-2015 年度）》。2014 年 1 月至 2 月，公司积极与深圳证券交易

所和香港联交所进行沟通，最终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董事会批准了在

其权限下的《金融服务协议（2014 年度）》。在沟通期间，由于金融服

务的连续性，最高存款每日余额超出了董事会的批准权限。董事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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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金融服务协议（2014 年度）》后，公司按该协议严格监控各项关

联交易指标； 

5、除 4 中描述的情况外，2014 年度，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并未超过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上载明的适用于该等类别的相关上限。 

五、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1、关联董事就该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

原则，符合法定程序。  

2、公司预计的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1）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

程中进行的交易；（2）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或不逊于独立第三

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或（如无可参考比较者）对公司股东而言公

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3）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整体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益；（4）

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有利于公司

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5）预计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并未超

过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签署的《原材料和

服务供应协议（2014-2015 年度）》、本公司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原材料供应协议（2014-2015 年度）》、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的《金融服务协议（2015 年度）》、本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签署的《买断销售钢材服务协

议》、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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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公司签署《卡拉拉矿产品日常买卖及服务协议（2014-2015 年度）》、

《球团矿销售协议》上载明的适用于该等类别的相关上限。 

六、关于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5

年度审计师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为公

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

审计师。 

七、关于张晓刚先生、唐复平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相关职

务 

由于工作变动，张晓刚先生、唐复平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

相关职务。 

公司批准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八、关于提名姚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公司提名姚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经审阅姚林先生的人个人履历和相关资料，未发现不符合相关

关法律、法规、规则的情况，也未发现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的情况； 

3、姚林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

要求。 

九、关于景奉儒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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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变动，景奉儒先生提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批准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十、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就该关联事项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委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鞍钢集团财务公

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合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其编制评估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出具的

风险评估报告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陈方正 

曲选辉 

刘正东 

周志伟 

   2015 年 3 月 30 日 

 




